
 

退輔會為妥善榮民（眷）醫療服務照顧編列預算

補助健保費案 

∼緣起與發現∼ 

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(下稱退輔會)為妥善榮民(眷)醫療服務照

顧，編列預算補助健保費或不在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費用等，惟其榮民

(眷)資料庫未妥為建立定期檢核機制、相關控制或稽核制度存有缺漏，及

未配合實際執行情形適時研修相關規定，均待檢討妥處，進行本案之調

查，爰經函請退輔會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 

∼改善與處置結果∼ 

退輔會就監察院所提調查意見進行檢討改善，包括：建置「退除役官

兵(眷)健保投保歷程批次查詢系統」，該系統可查詢比對歷次健保加保及

退保日期；強化查核補助健保費所需資料(如健保加退保、入出境等)更新

頻率之規劃，該會將持續與相關機關協調增加資料交換頻率，並整合榮民

停權資料，提升查詢榮民資料之便利性；另為避免資料交換時間落差，提

升資訊交換之時效，事涉跨機關協調與合作，該會將持續朝縮短獲取資料

時間落差方向努力精進。 

為完善就醫補助之法源依據，退輔會將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醫辦法

第 4 條、第 5 條規定，非健保 6 類 1 目榮民及義士至該會所屬醫療機構

就醫，健保部分負擔費用不分退伍官階全額補助，第 2 類退除役官兵於輔

導期限內至該會所屬醫療機構就醫，不分有無職業均補助掛號費。 

調查案

糾正案 
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09mo/108國調0027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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